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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

靠常識無從批判論證
當今的孩子眼界遠較昔日的孩子廣闊，因年紀小小，家

長和學校已安排他們到處遊歷、探訪。中學畢業已行遍萬里
路者，比比皆是，但莫講讀破萬卷書、讀過百卷書者，卻少
之又少。其實，要做到通識科的教學指引期求的： 「在正反
兩方面作有理、合邏輯、全面及具批判論證」，必須有廣博
的基礎知識，否則，便只能靠常識和邏輯去論證和判斷，可
惜，不少常識都是錯的、不科學的。歷史教科書亦有不少
「史實」，只是以訛傳訛的傳聞。倚靠常識，批判論證無從

說起。

經濟學中學通識探究精神

近日，香港大學的學生會長成了某
些傳媒和政客吹捧的新 「英雄」。原來
只要為了爭取他所定義的 「公義」，即
使有違誠信（例如會議的保密原則），
便可成功 「出位」。無疑，事件確令當
事人博取到一時的掌聲，亦卻蠶食着港
大所提倡的一個傳統核心價值─
「明德格物」。自去年 「佔中」事件以

來，大學校園日趨政治化，部分師生全
情投入去搞政治運動，令 「束書不觀」
的歪風在他們群體中蔓延。既然他們不
再致力 「格物」，自然令到 「明德」之
心亦日漸消逝。回想我們求學的年代，
各大學的 「明星級」教授輩出，不但能
掀起校園學術之風，更引發社會人士討
論他們的學術主張。港大的張五常便屬
這類學府中的異軍，他的其中一部代表
作─《經濟解釋》（北京：商務印
書館，2000年），令我們能從中學習到

通識的探究精神。
探究精神的首要特點是找出一個議

題。在書中，張五常提出了一個論點：
立法行動宣稱的意圖與實際效果往往相
差甚遠。他以香港1921的《租務條例》
為研究議題，實行租金管制是為了使租
客有房子住，鼓勵在空地上建新樓。其
次，探究精神的另一要點是進行調查。
他翻查當時的檔案，追查立法的因由、
過程及後果。在當時來說，找出這些資
料，殊不簡單。他雖然只在圖書館、檔
案處找資料，但所費之精力，比起其他
的研究方法，肯定毫不遜色。最後，找
出實證的資料支持論點是探究精神的最
終目標。

張五常發現，《條例》頒布前未有
分析其效果，通過後，由於法案只控制
現有租借合約的租金，而不控制新建房
屋的租金，產生了重建狂熱的現象。到

了1926年香港出現了許多的空樓，《租
務條例》遂終止。透過對此議題的研
究，文章得出了立法的意圖未必可達至
預期結果的結論。

以上展示的經濟學探究精神，可稱
為 「格物」的精神，正是港大百年來所
強調的一項核心價值。宋代大儒朱熹曾
提出， 「格物」只是手段， 「明德」才
是目標。我認為今天港大的某些師生踏
上了歪途的因由，正是一方面輕視了
「格物」之功，另一方面缺乏了培養
「明德」之心。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書 架

思考點

去旅遊要觀察文化風俗
許多家長帶孩子去旅遊，往往只做四件事：觀光、玩樂、飲食和

購物。他們自己沒有觀察其他社會的文化和風俗，更不會教導孩子觀
察了。比如：為什麼日本的大都市，如東京、大阪、京都等人口比香
港多，街上擠擁程度較香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汽車廢氣卻不如
香港那麼多呢？

最簡單的理由是：日本人較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鐵）和走
路，上班上學均如是。少用汽車，街上自然廢氣少。街上廢氣少，自
然較多人願意安步當車。香港則反過來，街上汽車廢氣多，令人不舒
服，自然寧願迫車也不走路，惡性循環，造成街上廢氣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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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社商通通要識

通識科難教難學

通識教育，是西方的產物，有譯作
「博雅教育」的。通識二字，識是次要

的，通才是主要的。博雅亦然，雅是次要
的，博才是主要的。無論通或博，都是指
此科目要教曉學生廣博、貫通各門學問，
不囿於一隅，只通一門。

現代學科，粗分是文、理、社、商四
門。再細分的話，文科至少包括文、史、
哲，理科則物理、化學、生物乃至天文、
地理等等。社會科則包括政治、經濟、社
會學、教育等等。就是範圍較窄的商科，
也有財務、會計、商管等等學問。今時今
日，讀文科的文史哲都懂，已經非常難
得。若說要文、理、社、商四科都懂，簡
直是鳳毛麟角了！

可是，通識要指導學生廣而深地了解
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例如空氣和水污
染、氣候變化等環保問題，卻必須文、
理、社乃至商科都懂一點。環保問題其來
有自，不懂歷史，不明白工業革命怎樣改
變生產方式，焉能掌握環保問題的起因及
嬗變呢？沒有理科知識，怎能知道電子廢
料遺害多大。既要發展經濟，又要減少環

境污染，怎樣才可以兩全其美？要回答這
個問題，先要了解各種能源的利弊和可行
性，那更要懂點理科知識了。用什麼模式
發展經濟，入於政治及經濟範疇。怎樣促
使公民不浪費資源、保護環境，則是教育
問題。

各門學問都懂一點
通識就是要求教師和學生各門學問都

懂一點，懂一點便是博。能博，才能通。
通識難教、難學，皆因教的要有跨學科的
知識，既要博，又要通。學的當然亦要
文、理、社科的基礎知識都懂一點，才能
掌握問題的要旨。

學習，最好由具體到概念，由個案到
規律。環保算是較易學習的，因為天空是
灰蒙蒙或藍澄澄，河水海水是清是濁，街
上垃圾、家中廚餘是多是少，有眼可見，
但要進一步追究污染的成因，卻不是眼見
的工夫了！必須引用數據，才能全面看到
整個情況，不致錯把樹木作森林。要保護
環境，少用膠袋、節省用水、好好分類垃
圾……等等，已經足夠嗎？比如說要減少

車輛廢氣，牽涉到城市和公共交通的規
劃，能鼓勵港人多踏單車和步行等，減少
污染嗎？為什麼不行？

牽涉抽象概念更困難
通識科要教一些牽涉抽象概念的題

目，困難更大。舉個例子：民主、自由這
兩個概念，今時今日，港人動輒掛在口
邊，連中學生也會講，但有多少人深切明
白民主、自由的意思呢？有多少學生深切
明白民主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曾問中學生：可不可以有自由而沒有
民主？可不可能沒有自由而有民主呢？學
生立時沒法回答。事實上，有自由而沒有
民主，不單只可能，而且不一定是壞事，
反而是好事。現今，有人懷念英治時期的
香港，社會較現今和諧，發展亦較當今迅
速，但當年的香港，卻是有自由而沒有民
主呀！然而，沒有自由卻不可能有民主，
事關民主必須建基於資訊和言論自由之
上。

撰文：博文

澄清視覺藝術科卷一的評核要求
隨着文憑試證書於本周起派發，2015年的文憑試可說畫

上句號。然而，日前有報道重提今年視覺藝術科考試期間，
考評人員處理考試異常事件的個案，更有教育界人士質疑視
藝科公開考試不應要求 「即場創作」。為免考生對公開試的
評核方法及基本要求產生誤解，我們特別在此作出澄清，以
釋除公眾疑慮。

每年文憑試考生數以萬計，視藝科亦有數千名考生應
考。根據該科考試規則，考生應試時可攜帶《考生手冊》內
列明的物品作參考，但是，這安排絕非鼓勵或容許考生模仿
或抄襲參考資料。不論稱為 「創作」也好， 「作答」也好，
在指定時間內根據試題作答，乃是公開考試的基本要求，與
在非考試環境中進行的藝術創作不應混為一談。

所有甲類科目的評核大綱均是配合課程而設，視藝科分
為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兩部分，各佔全科成績50%。該科公
開考試為時四小時，所有考生均須於指定時間內從五條題目
中選擇其中一題，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作評賞，並針
對主題創作一件作品及以 「創作者自白」回應其作品與評賞
的關係。考試結束後，考生的答卷將由閱卷員按清晰的評分
準則，以雙評制進行評分。

視藝科的校本評核與公開考試相輔相成。學生須創作四
件作品，於建立作品集時可透過較長時間探討作品的主題、
創作背景等，並將其創作意念及研究發展記錄於研究工作簿
內，其表現則由科任教師進行評核。

視藝科公開考試進行時，考生可攜帶《考生手冊》內列
明的物品作參考。不過，監考人員若發現任何有關使用參考
資料的異常情況（如考生的答卷與其帶進試場的某一參考資
料十分相似），不可能即時確定是否違規個案，故有需要就
有合理懷疑的個案報告備案，再交由考評局 「常設委員會」
調查與跟進，這做法與其他懷疑違規個案的處理方法一致。

考評局每年均會編制《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詳列各
科的試題、評卷準則及考生表現，讓考生、教師認識
各科考試的要求。2015年文憑試24個甲類科目《考
試報告及試題專輯》將於11月出版，請留意考評
局網頁的公布。 考評局

人大擁基本法解釋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設立，制定基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各種制度，並
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根據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人大常委會
擁有下列與香港相關的權力：1）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
2）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
決定權，3）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制定法律的監督權，4）對香
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以及5）向香港特區作出新
授權的權力。其中，人大常委會是全國解釋香港特區基本法
的最高機構，在基本法第158條訂明：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亦授權了香港
終審法院可自行解釋特區域內的條款。至今，人大常委會在
基本法解釋建立了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行政長官向國務院
作出報告並由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及特區終審法
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等機制。

自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因香港社會的需要，全國人大
常委會先後四次對基本法及其附件相關條款作出解釋。人大
常委會首三次的釋法，分別是1999年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港
權案、2004年政制改革爭議及2005年關於特首缺位後補選行
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在普通法體制的司法系統中，終審法院
對法例條文的理解是最終的解釋；但在大陸法系統中，立法
機構卻擁有對法例條文的立法原意解釋權。

因兩個法律系統的不同理解，人大常委會於1999年首次
釋法時曾引起香港法律界的不滿。2008年香港上市的中鐵購
入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採礦權，並向該國支付2.2億美元，但
一家購入該國債項的美國基金，透過香港法院向中鐵追討剛
果欠債；剛果則自稱享有主權國絕對豁免權，香港法院無權
審理。香港終審法院於2011年6月8日將這案提請人大常委會
就是否涉及國家行為及剛果政府旗下公司是否擁有絕對外交
豁免權進行解釋。

人大常委會於2011年8月釋法明確香港特區須跟從中央
政府對剛果實施絕對外交豁免權。這是香港終審法院首次主
動向人大常委會提請解釋基本法，終審法院及後根據相關釋
法作出對該案的判決。在基本法四次的釋法中，人大常委會
以負責態度合憲、合法和合理地就屬中央政府管轄事務或中
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進行釋法，使香港社會釋疑止爭。

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

考 評 之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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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有果效嗎？
最近有新聞引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研

究，指出那些大量投資於電子學習的國家，在 「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表
現，並沒有比起較少運用電腦教學的地區成績來得優秀。
這篇報道反映了大家對電子學習的其中一個迷思，就是電
子工具是否 「萬能藥」，能立竿見影地提升教學果效？

其實OECD曾多次總結出，科技是能顯著地加強獲取
知識的唯一途徑，而要達至這個成效，不能單靠電腦和使
用科技頻率的多少，而是與學校能否有效地整合科技和教
學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資源投放、教師的教材和教學設計
等因素都影響到電子學習的成效。

以閱讀為例，報告指出波蘭和上海的學生即使於紙本
閱讀的表現較佳，但在網上閱讀方面卻未獲好表現，相反
香港學生在網上閱讀和紙本閱讀的能力同樣優秀，而且在
解讀電子設備信息的能力是位居全球第三。當中的分別在
於學生有沒有把紙本閱讀的技巧和能力轉移到網上閱讀
上，而且很多學生在家使用電腦的時間會較在校多，所以
教師更需要指導學生正確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培養其資訊素
養，學生才能掌握和實踐當中的技能，並從電子學習中獲
得能力的提升。

教育除了學習知識，更重要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解
難等高階的能力，21世紀的技能是需要21世紀的教學方
法，而電子學習正好大派用場，當然，有優秀硬件的配套
下，最後能夠產出多少成效，還是要靠教師的智慧和努
力。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鄭弼亮


